
  

证券代码：300256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星星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154 

 

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处置资产的进展公告 
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处置资产概述 

（一）处置资产基本情况 

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9月15日召开第四届

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拟处置资产的议案》。为了满足重整后公司的

业务规划，以及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市场的需求变化，优化资产结构，提高资产运营效

率，公司拟通过公开拍卖或公开招标方式处置设备类资产共计21,509台。截至2022年

7月31日，前述设备类资产账面净值为81,364.52万元，评估值为44,210.95万元。具体

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拟处置资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2-127）。 

（二）处置资产历次成交情况 

截至2022年10月26日，公司通过公开招标和公开拍卖方式处置资产合计成交6个

资产包，处置资产数量合计10,565台，成交金额合计8,220.44万元。具体详见公司于

2022年10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处置资产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

152）。 

二、本次处置资产进展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通过京东拍卖平台成交2个资产包，处置资产数量合计

308台，成交金额合计523.60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

  

资

产

包 

买方 卖方 
处置数量
（台） 

截至

2022.7.31
账面净值 

（万元） 

截至

2022.7.31
评估价值 

（万元） 

成交价格

（含税、

万元） 

1 

深圳市智联锻压

设备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智
联锻压”） 

江西星星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
210  372.02   138.20  520 

2 方明申 

星星精密科技

（深圳）有限公
司东莞分公司 

98 1.58 2.64 3.60 

合计  308  373.60  140.84  523.60  

注：以上资产包以评估值为起拍价。 

近日，公司相关资产的持有主体分别与智联锻压、方明申签署了《闲置设备或二

手设备买卖合同》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资产包1的持有主体已收到资产购买方智联

锻压支付的130万元，剩余款项390万元在2022年11月30日之前付清；资产包2的持有

主体已收到资产购买方方明申支付的全部款项3.60万元。  

三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资产包 1 买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智联锻压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深圳市智联锻压设备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074356042R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  

住所：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社区路干头一巷 18 号 B203 

法定代表人：李金洋 

注册资本：6,282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7 月 23 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冲床、剪板机、折弯机、铣床、磨床、钻床、木工

机械、刨花板生产线机器周边设备、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的销售；国内贸易，货物及技

术进出口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）。许可

经营项目是：废旧有色金属和废料物资的回收和销售。 

2、股权情况：李金洋持有智联锻压 100%股权。 

3、关联关系：智联锻压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

  

（二）资产包 2 买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方明申基本情况 

姓名：方明申 

国籍：中国 

身份证号码：4115221989******** 

住所：河南省光山县孙铁铺镇 

2、关联关系：方明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1：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甲方2：星星精密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

（甲方1、甲方2合称“甲方”） 

乙方1：深圳市智联锻压设备有限公司 

乙方2：方明申 

（乙方1、乙方2合称“乙方”） 

（一）合同目标、数量、价款 

1、乙方1向甲方1购买资产包1，数量为210台，成交价格为人民币5,200,000元（含

税13%），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。乙方1应于尾款全部付完才能做设备交接搬迁，

于2022年11月30日前将货物搬迁完毕。 

2、乙方2向甲方2购买资产包2，数量为98台，成交价格为人民币36,000元（含税

13%），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。乙方2应于尾款全部付完才能做设备交接搬迁，

于2022年11月10日前将货物搬迁完毕。 

3、装车费、运输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

（二）设备交付状态 

1、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，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，甲方对于

设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，甲方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。乙方签订

本合同时对设备状况已充分了解且无异议。 

2、乙方购买本设备用途为报废回收处理。除经甲方书面确认可以继续使用外，

乙方不得使用或提供给他人使用，且设备内置的程序、模型、数据等应予以销毁。 

（三）履行的期限、地点和方式 



  

1、以甲方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，乙方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到甲方指定地点提取

货物并履行完毕。 

2、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甲方不负责设备的拆卸、包装、运输，相关的操作及费

用由乙方承担。 

（四）所有权转移 

1、甲方收到约定价款之后，设备之损毁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负担。甲方按照约

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，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、灭失风险的转

移。 

2、设备所有权自乙方支付全部标的物价款转移，但乙方未履行付款义务前，设

备属甲方所有。 

（五）合同生效 

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。 

五、资产处置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处置资产成交金额523.60万元，成交金额较2022年7

月31日的评估值溢价271.77%。本次资产处置的成交价格以公开拍卖的结果确定，交

易遵循公平、自愿、合理的原则，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假设以2022年7月31日的账面净值进行测算，本次资产处置预计产生处置收益

89.76万元（考虑税金影响），以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的结果，具体影响以

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资产包1《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》； 

2、资产包2《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1月5日 


